重庆市南川区林业局
关于进一步加强疫木除治管理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松材线虫病是重大植物疫情，是我国最具危险的外来入侵物种，已被我国列入的最严重的森林植物检疫对象，具有致病力强、传播速度快、防治难度大等特点。2018年国家林草局公布南川区为松材线虫病疫区，疫情防控形势十分严峻。按照《松材线虫病防治技术方案（2024年版）》等有关规定，现就进一步加强疫木除治管理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除治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35条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林业有害生物防治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14〕26号）等有关规定，各乡镇（街道）和从事森林、林木经营的单位及个人是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工作责任主体。乡镇（街道）和单位主要领导是疫情防治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疫情防控工作全面负责；分管领导是疫情防治工作的具体负责人，要把防治工作抓实、抓细、抓具体；乡镇（街道）农服中心和有关单位项目负责人，要全面履行疫情防控除治监督管理职责，落实疫木除治陪伴式跟班作业；乡镇（街道）要加强对辖区市鑫森林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流转范围和区易博公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石漠化治理区域松材线虫病疫木除治监督管理，确保疫木除治质量标准统一。
二、加强除治管理
一是加强除治采伐管理，疫木除治采伐要按区林业局《关于疫木除治依法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通知》（南川林发〔2025〕38号）要求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防止乱砍滥伐发生。二是加强除治监督管理，落实疫木除治跟班作业监督机制，确保除治质量。三是加强除治山场管理，严禁除治施工队锯制超过2米以上的松木规格材，并纳入疫木除治合同约束管理内容，违者严肃处理。四是严禁乱砍滥伐健康松树，对除治施工队借疫木除治之名乱砍滥伐健康松树的，一经发现及时制止，并报区林业局和区农业行政执法支队处理。乱砍滥伐健康松树数量较大、情节严重的报区公安机关查处。五是严防疫木流失，严禁除治施工队纵容农户将除治疫木运回家作柴烧或另作他用，违者严肃处理。
三、严把除治质量
严格按照国家林草局《松材线虫病防治技术方案（2024年版）》要求开展疫木集中除治清理，按照《重庆市南川区总林长办公室〈关于开展2024—2025年松材线虫病疫木集中除治自查验收的通知〉》（南川区总林长办〔2025〕13号）要求，抓紧开展乡镇级松材线虫病自查验收。同时，配合好第三方公司开展区级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检查验收，5—6月、8—9月做好市级春季质量和秋季成效松材线虫病检查验收相关材料准备工作。
四、严格焚烧管理
当前，气温逐步升高，森林防火形势严峻，焚烧疫木引发森林火灾风险极大。乡镇（街道）和有关单位，要严格按照“能粉尽粉、宜烧则烧”原则开展最后阶段的疫木除治工作。确需在山场焚烧的，要严格实行疫木焚烧报备制度，点火前向南川区森林火灾数字化综合化系统报备。焚烧现场配备应急灭火设备“3个2”（即：2个灭火器、2个铁扫把、2个装满水的喷雾器灭火设备），做好应急灭火物资储备，焚烧留人值守，做到人走火灭尽。遇连续晴天未下透雨，绝不允许在林区点火焚烧疫木、疫枝。
五、严格运输管理
为减少焚烧疫木引发森林火灾和大气环境污染，切实提高疫木利用价值，疫木无害化处置统一由疫木除治施工单位运到区内设置的无害化处置点进行无害化处置。运输疫木严格实行“五见一诺”（见轨迹、见视频、见台账、见运输证、见车辆运输标识、一份承诺书）制度。
（一）疫木运输证办理程序。由除治单位将运输疫木数量、起运地点、运至处所、运输车辆车牌号、承运驾驶员报属地政府农户中心负责林业工作的人员确认，属地政府农户中心再报区森林病虫防治中心办理《南川区疫木无害化集中处置专用运输证》后，方可运输疫木，确保疫木不流失。
（二）“五见一诺”具体要求。一是见轨迹。要求疫木运输车辆在区森林病虫防治中心登记备案，车辆安装GPS定位和摄像头（驾驶室、货箱各一个），联网区森林病虫防中心监管控制台，运输过程全程监控。二是见视频。全区建立松材线虫病疫木无害化处置厂9家，在厂区的进出口、堆码场、加工区域安装监控摄像头，联网区森林病虫防中心监管控制台24小时监控，确保疫木处置现场监管无盲区。三是见台账。各疫木除治单位和疫木无害化处置企业要建立疫木进出登记台账，详细记录疫木起运时间、疫木进入企业厂区的时间、起止地点、承运人和运输车辆及疫木数量。疫木无害化处置企业疫木粉碎和削片处置后，建立销售台账，明确销售去向，并落实专人对疫木处置做好管理台账。四是见疫木运输证。各除治单位除治采伐的松木，在运输前必须向区森林病虫防治中心申报办理《南川区疫木无公害集中处置专用运输证》，所在乡镇（街道）负责安排专人监督疫木在除治源头装车，采取全封闭遮盖措施运输，一车一证、随货同行，运至疫木无害化处置企业。五是见车辆运输标识。运输疫木的车辆必须在区森林病虫防治中心登记备案，运输时挂置《松材线虫病疫木运输专用车标识牌》，接受疫木除治监督管理和社会群众监督。六是签订承诺书。除治施工单位和疫木无害化处置企业要签订《松材线虫病疫木除治清理承诺书》和《南川区松材线虫病疫木无害化安全处置承诺书》，承诺不擅自收购、销售、倒卖疫木，对疫木只能实行旋切和粉碎处理，不收购来源不明的木材，确保疫木安全处置。 
六、广泛宣传教育
认真宣传贯彻《松材线虫病疫区和疫木管理办法》《重庆市植物检疫条例》《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政府松材线虫病防治工作通告》（南川府发〔2024〕12号）和《南川区松材线虫病疫木除治技术要求》等松材线虫病防控政策法规知识，通过村村通“小喇叭”等多种宣传形式，积极主动向群众宣传松材线虫病防控知识，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盲区和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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